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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F_8B_E5_8D_95_EF_c122_484358.htm 自19世纪中期以来，

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社会经济出现了迅速腾飞，特别是

消费领域和公用事业更是一日千里。于是作为日常贸易法律

表现形式的格式合同广泛出现在了社会经济生活中。但由于

格式合同的广泛应用，不可避免的又出现了一系列法律和实

际问题。甚至成为商家垄断和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工具。

大量的“霸王条款”的出现，引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关注和

争议，这样的“霸王条款”可以说分布于行行业业与人们生

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如电信、运输、银行、保险等等行业。

本文作者随意在新浪网打出搜索网页“霸王条款”四个字，

就出现了结果55857个。可见其的覆盖和影响之大。本文仅从

银行房贷合同中出现的“霸王条款”展开做以下论述。 首先

，让我们来看银行提供的房贷合同中的“霸王条款”。通常

我们知道，在普通的贷款合同中，借款人的主要义务是保证

按约定支付贷款本金和利息，但在银行提供的《住房借款合

同》中，还会要求借款人履行这样的义务：1、用所购房屋的

全部价值做抵押以保证贷款人的贷款免担风险；2、借款人到

由银行指定的律师事务所办理相应的贷款手续，并支付该手

续所需的律师代理费和公证费用等；3、由借款人再去银行指

定的保险公司办理该房屋全部价款的《个人贷款抵押房屋保

险》，并缴纳保险费，第一受益人为贷款银行。从这些条款

中，我们不难看出，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由银行指定特定

律师事务所、保险公司，暂不说是否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



》，仅就订立合同双方主体来讲，合同一方借款人没有选择

合同相对方订立合同自由的权利；第二，银行让借款人以全

部房屋价值抵押违反抵押物价值与所担保债权价值相符原则

；第三，保险公司与银行连手侵犯被保险人的利益，即不是

将贷款金额所确定的部分缴纳保险费，而是将全部房屋价值

来计算保险费，事实上我们知道，该房屋的首付款部分，常

常是占房屋总价值的最少30％，可见，这部分保险费对保险

公司来讲是不当得利；第四，保险合同的主要宗旨是保险人

以自己的名义缴纳保险费，并有权指定自己或其他人为受益

人，而在这样的保险合同中，无论保险人是否自愿，都必须

被要求指定受益人为银行，即无论你是否情愿，都必须要为

银行“埋单”。 从以上问题，我们可以看出借款人与银行签

订的这份合同，显然是违背了合同自由、自愿、公平等基本

原则。所以说这份由银行单方面提供的格式合同是严重侵犯

合同相对方合法利益的合同。 下面，笔者就格式合同的特征

展开，针对格式合同如何避免出现所谓的“霸王条款”，提

出自己的浅见。 一、格式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格式合

同(standardformcontract)或称为附和合同(addesioncontract)定

式合同、附从合同、标准合同、定型化契约。 在法国称为附

合合同，德国称之为一般契约条款或者普通契约条款，葡萄

牙法、澳门法称之为加入合同，英美称之为标准合同。台湾

地区称之为定性化契约。 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将其称之为格式合同，《合同法》第39条：“格

式条款是当事人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订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

对方协商的条款”。合同法称之为格式条款。包含有格式条

款的合同称为格式合同。在日常生活中的银行、保险、信贷



等等合同均是格式合同。格式合同一般具有以下特征： 1、

合同的要约具有广泛性、持久性和细节性。所谓广泛性，是

指要约是向公众发出的，或者至少是向某一类有可能成为承

诺人的人发出的；所谓持久性，是指要约一般总是涉及到在

某一特定时期所要订立的全部合同；所谓细节性，是指要约

中包含了成立合同所需要的全部条款。 2、合同条款的不可

协商性。合同的使用一方预先将自己的意志表示为文字，而

与之缔结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只能对之表示全部接受或全部不

接受。 3、合同双方经济地位或者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性。

使用者往往在经济上或者法律上处于较强的地位，比如在我

国一些凭借行政权力具有行业垄断的地位。 正由于格式合同

具备的以上特征决定，在实际生活中，制定格式条款的一方

往往会将一些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相对方的条款写进合同。

台湾法学家王泽鉴先生曾对格式条款作出如下描述：“一般

消费者对此种条款多未注意，不知其存在，但因此种契约条

款甚为冗长，且以细小字体写成，不易阅读；或虽阅读，因

文字晦涩，难以理解其真意；且纵能理解其真意，知悉对己

不利的条款的存在，亦多无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在接受与

拒绝之间加以选择”。 在实践中格式合同的不公平、不合理

、规避法律，如上所述出现的“霸王条款”，直接损害相对

人的利益，造成利益失衡，引发一系列法律纠纷问题。 所以

说格式合同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够比普通合同更有效地、便

利地促进经济、生产的发展。但是如果立法不能够对格式合

同进行很好的规范，很可能造成泛滥成灾、市场交易与经济

秩序混乱，从而摧残、侵蚀民法、合同体系，沦落成为经济

强者分割经济弱者的得力工具。 因此，如何在坚持民法与合



同法的基本原则下，健全格式合同立法、司法、行政、法律

监督等综合调控，维护合同公平正义，保护广大消费者利益

，尤其是杜绝“霸王条款”的出现是我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

艰巨任务。 二、克服格式合同的弊端，避免“霸王条款”的

出现 (一)制定《格式合同法》 我国的现行立法，实际上也是

一直在这方面做着努力。目前散见于各种单行法中的立法措

施主要有： 第一、有下列内容的格式条款无效。 《合同法》

规定，第40条、53条规定：格式条款有下列内容的无效：免

除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责任内容；免除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

成对方财产损失的责任的内容；免除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当事

人的责任，加重另一方当事人的责任，排除对方当事人的主

要权利的内容。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规定：“经营

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

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

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

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主要针对“霸

王条款”) 《保险法》规定：第16条第1款规定：“订立保险

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

第17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

，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

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海商法》第126条规定：“海上

旅客运输合同中含有下列内容之一的条款无效：1、免除承运

人对旅客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2、降低本章(详见第五章：

具体指)规定的承运人责任限额；3、对本章规定的举证责任

作出相反的约定；4、限制旅客提出赔偿请求的权利。” 第

二、对条款内容发生争议时，作出对有利于相对人的解释和



处理。《合同法》第 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

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

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

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虽然这样，

既然格式合同在市场交易与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同时又是和每个消费者、企业息息相关，没有专门的

立法规定实乃立法之一大不足，随着我国当今的企业大型行

业集团、跨行业集团的纷纷成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

，我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巨大改变，格式合同的日益发展，要

求我国有专门规范格式合同的立法。比如专门的格式合同法

律可以对格式合同的订立程序、订立条件、监督部门、法律

后果等均予以详尽规范，以从立法上就根本杜绝“霸王条款

”的出现。 (二)努力创造公平有序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 长

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和官商作风、政企不分，无疑给格式

合同，或者是占垄断地位的行业，提供了非常有利“霸王条

款”生长的环境。在我国当前，笔者认为，《反垄断法》的

出台是非常有必要的，以此限制一些全行业、全国性的垄断

，比如其他国家的作法，如强行解散、分割某些垄断组织，

有利于平衡社会资源，防止相对方的利益受损。 (三)提高公

民及全社会的法治意识 梅因说：“从身份到契约”，显然契

约已渗透到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但作为契约的最根本的原

则即是契约自由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而作为格式合同之

所以出现“霸王条款”，显然是违背这一最基础的东西。由

于我国长期的农业社会的模式及计划经济的影子，在我国目

前还处在一个市场经济发育很不成熟的环境下，人民的普遍

法治意识都还不足，所以当前主要的工作应当是加大普法的



力度，让人民逐渐意识到权利的重要性及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的意识，一旦遇到格式合同中出现“霸王条款”，作到敢怒

敢言，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四)用行政权力

限制有些格式合同的使用范围，并且对格式合同实行审批制

，从源头杜绝“霸王条款”的出现。 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对格

式合同统一规范的情况下，可以加大政府的管理力度，对一

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的格式合同，可以由政府有关行政部

门出面，对此进行规范，比如像如前所述的银行房屋按揭贷

款合同、房屋购销合同、保险合同、电信服务合同等格式合

同，应当在相关部门(比如工商部门)登记备案，如发现有损

消费者利益的或者不平等的“霸王条款“，由工商行政等部

门限制使用，要求修改或者勒令停止使用。 另外，笔者认为

，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若使用格式合同，也可以事先采

用由消费者协会出面，邀请有关社会法律专家，消费者代表

若干统一先行制订格式合同，以供该行业使用。如有恶意不

用或者自行制定不规范的格式合同，行业协会可以对此予以

行业惩戒等。 总之，笔者认为，对于格式合同中出现的“霸

王条款”，全社会形成一个人人喊打的局面，必然会让其最

终走向灭亡。我们期待着这一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